
证券代码：603331        证券简称：百达精工        公告编号：2023-021 

转债代码：113570        转债简称：百达转债 

 

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累计被动稀释超

过 5%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

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

比例累计被动稀释超过 5%。 

 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小友、阮吉林、张启春、张启斌及其一致行动人施杨

忠、阮卢安、百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达控股”）、台州市创立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立新科”）、台州市铭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铭峰投资”）合计持股比例由本次权益变动前的 54.64%下降至本次

权益变动后的 49.16%。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增持或减持，不触及

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

经营。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小友、阮吉林、张启春、张启斌及其一致行动人施杨忠、

阮卢安、百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台州市创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台州市铭峰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因公司部分可转债转股导致公司股本总数增加，实

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累计被动稀释超过5%，具体情况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5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3月

11日公开发行人民币28,000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



币28,000万元，期限6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81号文同意，

公司发行的28,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0年4月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债券简称“百达转债”，债券代码“113570”。根据有关规定和《募集

说明书》的约定，公司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0年3月

17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2020年9月17日至

2026年3月10日,初始转股价格为16.39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1.09元/股。 

2023年1月19日至2023年3月16日期间，公司因可转债转股导致总股本由

178,169,639股增加至198,027,830股。在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实际

控制人施小友、阮吉林、张启春、张启斌及其一致行动人施杨忠、阮卢安、百达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台州市创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和台州市铭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合计持股比例由54.64%降至49.16%，被动稀释5.48%。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1：施小友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3326011954********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坚决村 

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坚决村 

 

信息披露义务人 2：阮吉林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3326011963********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石柱村南大街 

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石柱村南大街 

 

信息披露义务人 3：张启春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3326011963********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解放村 

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解放村 

 

信息披露义务人 4：张启斌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3326011970********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解放村 

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三甲街道解放村 

 

信息披露义务人 5：施杨忠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3310021982********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智巷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求智巷 

 

信息披露义务人 6：阮卢安 

性别：男 

国籍：中国，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3310021987******** 

住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枫山新村 

通讯地址：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枫山新村 

 

信息披露义务人 7 百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066286203XU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经济开发区东海大道 281 号 

法定代表人 阮吉林 

注册资本 伍仟零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07 年 5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5 月 28 日至 2027 年 5 月 27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金

属制品销售（除依法须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施小友 31.50%、阮吉林 31.50%、张启春 25.00%、张启斌 12.00% 

  

信息披露义务人 8 台州市创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01MA2K7FLB12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浙江省台州市台州湾新区白云街道东海大道 281号 3 幢 301室 

法定代表人 阮吉林 

注册资本 陆仟贰佰伍拾万元整 

成立日期 2020 年 1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12 月 24 日至 2040 年 12 月 23 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高性能密封材

料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 施小友 31.50%、阮吉林 31.50%、张启春 25.00%、张启斌 12.00% 

 

信息披露义务人 9 台州市铭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台州市东海大道 281 号 1 幢 1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启斌 

成立日期 2014 年 12 月 15 日 

营业期限 2014 年 12 月 15 日至 2024 年 12 月 14 日 

经营范围 
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允许的投资业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注1：百达控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施小友、阮吉林、张启春、张启斌共同控制的公司，

系公司第一大股东；创立新科由百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存续分立而成，由实际控制人施小友、

阮吉林、张启春、张启斌共同控制；施杨忠为施小友之子；阮卢安为阮吉林之子；铭峰投资

为张启斌控制的员工持股平台；上述九位主体为一致行动关系。 

注2：百达控股于2023年1月19日和杭州重湖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份转让协

议》，百达控股将其持有的百达精工共计16,925,285股无限售流通股协议转让给杭州重湖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百达控股、创立新科于2023年1月19日和邵

雨田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百达控股、创立新科将其合计持有的百达精工共计10,877,89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协议转让给邵雨田，其中百达控股向邵雨田转让5,573,941股股份，创立新科

向邵雨田转让5,303,949股股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ee.com.cn）披露的《百达精工关于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及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

协议转让公司股份事宜尚未完成过户登记手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权益变动时间 2023 年 1月 19日至 2023 年 3月 16日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百达控股 22,499,226 12.63% 22,499,226 11.36% 

施小友 12,593,700 7.07% 12,593,700 6.36% 

阮吉林 17,033,700 9.56% 17,033,700 8.60% 

张启春 20,871,825 11.71% 20,871,825 10.54% 

张启斌 4,818,300 2.70% 4,818,300 2.43% 

施杨忠 9,260,000 5.20% 9,260,000 4.68% 

创立新科 5,303,949 2.98% 5,303,949 2.68% 

阮卢安 4,820,000 2.71% 4,820,000 2.43% 

铭峰投资 148,400 0.08% 148,400 0.07% 

合计 97,349,100 54.64% 97,349,100 49.16% 

注1：持股比例计算涉及的股本基数系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出具的权益登记日分别为2023年1月19日、2023年3月16日的《发行人股本结构表》选取。 

注2：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导致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

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二）“百达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



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均存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

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百达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3 月 18 日 


